
出差旅費之雜費是否扣除餐費疑義 

(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.7.28主預督字第 1040052891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行政院 103 年 7 月 7 日函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後，已刪除支給膳費項

目，又考量因公奉派出差有購買車票之手續費、以個人手機聯繫公務電話費等雜

支需要而保留支給雜費項目，並不含括餐費，爰無於雜費扣除膳費之問題。 


